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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灌南县三口镇农田退水生态治理项目一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灌南县三口镇人民政府：
你们报来的《关于申请灌南县三口镇农田退水生态治理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批复的函》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加强农田退水管理，推进农田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助力下游灌河大桥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同意灌南县三口镇农田退水生态治理项目一期。

项目编码：2403-320724-89-01-862555。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三口镇潘老庄村。

三、主要建设内容：灌南县三口镇农田退水生态治理项目一期围绕灌南县三口镇潘老庄村约1350亩农田开展农田退水循环回用工程、农田退水治理梯级净化系统构建工程、农田退水治理生态绿岛建设工程及附属配套工程。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根据周边可用地块面积及最大发挥生态环境效益能力确定，具体包括： 

（1）农田退水循环回用工程：包括建设活动堰、连通管涵、退水渠建设。 
（2）农田退水梯级净化系统构建工程：包括基底修复、原位促沉池构建、生态渗滤墙、生态基、水生植物群落恢复、水生动物群落恢复、前置库构建。 
（3）农田退水治理生态绿岛建设工程：包括太阳能推流曝气机、复合式生态净化浮岛、水生植物群落恢复、水生动物群落恢复、木桩护岸建设、岸坡植被恢复、人工鱼礁、生物基底建设。 
（4）附属配套工程。
四、项目总投资为554.13万元，资金来源为积极申请2024年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差额部分由三口镇人民政府自筹。

五、请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2018年第16号令）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六、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督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七、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

八、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12个月，自发布之日起计算。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办理下一步初步设计审批手续需要延长有效期的，请项目单位在批复有效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批复文件有效期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
附件：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4年3月26日

附件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单位：灌南县三口镇农田退水生态治理项目一期
项目名称：灌南县三口镇人民政府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    测
	√
	
	
	√
	√
	
	

	设    计
	√
	
	
	√
	√
	
	

	建筑工程
	√
	
	
	√
	√
	
	

	安装工程
	√
	
	
	√
	√
	
	

	监    理
	√
	
	
	√
	√
	
	

	重要材料
	√
	
	
	√
	√
	
	

	其    他
	/
	
	
	/
	/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核准。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4年3月26日


注：表中其他主要为规划咨询、项目咨询、评估咨询等。以上咨询服务合同价未达到必须进行招投标规模标准的规定，因此可以不进行招投标。
（此页无正文）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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